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更一字第65號

上  訴  人  

即追加之訴

原告        張世興  

訴訟代理人  張日昌律師

            陳瓊苓律師

被 上訴 人

即追加之訴

被告        吳啟孝律師即秀岡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破產管理

            人     

訴訟代理人  嚴逸隆律師

參  加  人  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鄭中平  

訴訟代理人  陳婉儀  

上列當事人間第三人異議之訴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9

年9月23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5794號判決提起上

訴，並於本院前審為訴之追加，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於

114年4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追加之訴（除確定部分外）駁回。

第二審追加之訴訴訟費用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

外）由上訴人即追加之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上訴人即追加之訴原告（下稱原告）主張：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以97年度執破字第3號進行破產人秀崗開發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秀崗公司）破產事件，並定於民國109年1月

9日下午3時在行義聯合法律事務所臺北市○○○路0段00號9

樓902室公開拍賣（下稱系爭破產執行事件），於拍賣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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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1及6號，秀崗公司所有坐落在新北市○○區○○段

00000地號土地上8號水池及加壓站（包含加壓站機械設

備）、同段61-19及61-66地號土地上之10甲號水池及加壓站

（包含加壓站機械設備，下合稱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係伊所

有門牌號碼同市區○○0街0巷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及

所屬秀崗山莊社區自87年3月12日起使用迄今之自來水供應

加壓設施所在。因系爭水池及加壓站為秀崗公司出售秀崗山

莊社區各戶時，承諾買受人願闢建予秀崗山莊全體住戶共同

使用，其與秀崗山莊之住戶對於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使用

權，凡買受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人均應受拘束，不得任意禁

止伊之使用或對伊索討費用等情。追加之訴聲明：確認原告

就被上訴人即追加之訴被告（下稱被告）108年12月12日公

開拍賣附表所載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使用權存在（原告逾此

部分之請求，均因最高法院駁回上訴，而告確定）。

二、被告則以：系爭破產執行事件拍賣公告已記載拍定人不得變

更拍賣標的物之用途，並無妨害原告日後用水之虞。況伊從

未禁止或阻撓原告使用系爭水池及加壓站，本件判決亦無法

禁止繼受人主張權利，而無訴之利益等語，資為抗辯。答辯

聲明:追加之訴駁回。

三、被告就原告主張係於95年12月11日登記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

人，系爭房屋以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作為供水設施所在。系爭

水池及加壓站係依據臺北自來水事業處88年7月30日北市水

供字第8820892800號函審查合格之「大台北華城-秀岡山莊

自來水系統」供水計畫書申請新設供水設施，並不爭執（見

更前卷第47頁、本院卷第178頁），且有建物登記謄本、臺

北自來水事業處109年6月22日北市水技字第1096013462號函

可資佐據（見原審卷一第27、481至482頁），堪認為真實。

惟被告仍以前詞置辯。是本件之爭點厥在於：原告主張其對

系爭水池及加壓站有使用權之起訴是否有確認利益？凡買受

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人是否均應受原告及秀崗山莊對系爭水

池及加壓站使用權之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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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確認利益部分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

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

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

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

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原告以其對被告具有

債權關係（約定使用權）及物權關係（鄰地所有權人使用

權），確認其就系爭水池及加壓站有使用權，且其可能為

買受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人禁止使用之不安狀態，得以確

認之訴除去云云，為其提起確認之訴之依據。惟查，被告

自陳：其並未否認原告對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具有約定之使

用權等語（見本院卷第175頁）。因債權契約具相對性，

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其他特別情形外，僅對當事人發生效

力，原告之使用既未遭被告否認，應無不安之狀態可言。

又原告即使本於物權使用權之法律關係對於系爭水池及加

壓站具有使用權，因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尚在進行拍賣程

序，尚未有人買受，本件確認之訴無法預為排除未來買受

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人妨害原告使用系爭水池及加壓站行

為。因此，被告辯稱本件確認之訴並無確認利益，尚非無

據。

（二）使用權拘束力部分　　　

　　　縱原告主觀認其在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使用私法上地位有

受侵害之危險，得以本件確認之訴確認原告對於系爭水池

及加壓站使用權存在，且該使用權得以拘束系爭水池及加

壓站之買受人，除去該危險。因此，原告對於系爭水池及

加壓站使用權存在及拘束力為何，亦得析述如下：

　 1、約定使用權部分

　（1）原告以秀岡公司與秀崗山莊社區各戶預售屋買受人間之

買賣合約第十三條第㈣款約定：「乙方（即秀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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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計劃留設之道路、步道、綠帶及其他公共設施等，由

乙方闢建予秀崗山莊全體住戶共同使用，…」、秀崗山

莊第一期管理委員會（下稱第一期管委會）與秀岡公司

於96年1月30日簽署之確認書（下稱確認書）亦載有「甲

方住戶（即秀崗山莊各戶買受人）與乙方簽訂土地房屋

預定買賣契約書時，除取得購買標的之房屋、土地所有

權外，乙方既依約將所闢建如附圖所示公共設施(含汙水

處理廠及自來水加壓站)提供甲方使用，則甲方住戶所支

付之價款其中一部分，當然包括永久使用乙方所提供如

附圖所示公共設施(含汙水處理廠及自來水加壓站)之對

價無誤」，且有秀崗山莊環境影響說明書第5章

5.2.9「公共設施系統」「一、供水系統（1）自來水系

統」之記載，包含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在內之供水系統屬

開發興建秀岡山莊公共設施之一部分，主張系爭水池及

加壓站屬秀崗山莊之公共設施，依約享有永久使用權云

云，且提出秀崗山莊土地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確認

書、環境影響說明書為據（見更前卷第155頁；原審卷一

第151、350頁）。惟上開約定要僅為秀崗山莊社區各戶

買受人與被告間之約定，因債權契約原則上僅具相對

性，並不拘束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買受人。原告是項主

張，已有未合。

　（2）雖原告又以秀崗山莊社區應屬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3條

所規定多數各自獨立使用之建築物、公寓大廈，其共同

設施之使用與管理具有整體不可分性之集居地區，得準

用同條例之相關規定。且該山莊守則（下稱系爭守則）

第2 條規定：「所謂公共設備，係指公眾需要之各項設

備，凡供電設施、供水設施、汙水處理設備、電話設備

等皆屬之」，因系爭守則之性質實際為全社區之規約，

且規約依同條例第23條第2 項規定本應載明專有部分及

共用部分之範圍，主張：系爭水池及加壓站既為上開記

載中之「供水設施」，故應屬秀崗山莊社區之法定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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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或約定共用部分云云，且提出「售屋合約及住戶守

則公約樣例」（即系爭守則）為證（見本院卷第305至

311頁）。然原告自陳：秀崗山莊係位於新店區西南方新

店溪上游之大型新市鎮開發計畫，為「大臺北華城都市

計劃」內最南端之造鎮開發計畫，原規劃分五期興建，

嗣因秀崗公司破產未能依預定計畫興建完成等語（見本

院卷第283頁），核與秀崗公司於環境影響說明書中所提

出「計畫基地分區面積及施工順序」註明：「施工期第

一期有部分住宅區（約3 公頃）及計畫道路已經完工」

相符（見原審卷一第344頁）。依同條例第3條第12款就

規約之定義，規定：「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

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

之共同遵守事項」，系爭守則尚非經全體秀崗山莊社區

居民共同參與約定，或經社區內召開大會通過成立規約

之決議，顯與上開規定不合。因此，自不得以系爭守則

載有供水設施，即謂系爭守則為秀崗山莊之規約，並業

將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定明為法定或約定之共用部分，而

生買受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人應受系爭守則規定拘束之

效力，此部分主張，要屬誤會。

　（3）原告復以其與秀崗山莊社區現住戶，因各專有該建築物

之一部或共同居住其內，形成一共同團體。秀崗山莊現

住戶團體就系爭水池及加壓站為供全體住戶共同使用乙

事，已就預定買賣契約書第十三條第㈣款約定及確認書

第2 條之約定，達成意思表示一致，被上訴人擬自團體

中脫退而由其繼受人加入團體，依團體法理及民法第799

條之1第4 項規定，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係供伊及其他住戶

共同使用，亦可拘束買受之繼受人云云，執為上訴理

由。然原告與秀崗山莊社區現住戶，為何因各專有該建

築物之一部或共同居住其內，即形成一共同團體，並有

團體法理之適用，原告並未具體說明依據，已難為其有

利之認定。再者，民法第799條之1第4 項係規定區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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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人間依規約所生之權利義務，繼受人應受拘束。預

定買賣契約書第十三條第㈣款約定及確認書第2 條之約

定均分別為預售屋買受人或第一期管委會與秀崗公司訂

定之約定如上述，並未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12款

規定，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決議為規約。從而，上

開約定內容效力，自無民法第799條之1第4項規定之適

用。縱原告主張之本意係秀崗公司本於秀崗山莊土地所

有權人身分，原屬秀崗山莊住戶之一員，因逐一與秀崗

山莊住戶簽訂預定買賣契約書第十三條第㈣款約定及確

認書第2 條之約定，得到全體住戶對系爭水池及加壓站

應為該社區公共設施默示同意之合意，嗣後秀崗公司將

其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所有權及土地應有部分讓與第三

人，除有特別情事外，其受讓人對於上開約定之存在，

通常即有可得而知之情形，而應受上開約定之拘束云

云。然秀崗山莊現住戶僅係秀崗公司施工第一期完成部

分之住戶，並非全體住戶如上述，無法以目前住戶間之

同意代替全體住戶須就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共同使用達成

之合意。且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並非秀崗山莊社區之共用

部分如上述，並無因秀崗公司拍賣後，買受人有瞭解預

定買賣契約書第十三條第㈣款約定及確認書第2 條約定

之必要，而發生可得而知之情形，故該部分主張，亦難

可採。

　（4）綜上，原告對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固有約定之使用權，但

秀崗公司之繼受人不受該使用權之拘束。　　　 

　 2、物權使用權部分

　（1）原告主張其依民法第800條之1準用第780條前段、第786

第1項前段規定，得使用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並設置管線。

因上開土地所有權人得使用鄰地所有權人工作物之規

定，係基於不動產相鄰所生之對物關係，鄰地所有人使

用權，具有對世效力，故當然對於買受系爭水池及加壓

站之人具有拘束力云云。惟依民法第780條前段規定，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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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有權人因使其土地之水通過，得使用鄰地所有權人

所設置之工作物。立法意旨在於「高地及低地之所有人

為疏水，故於自己土地上設工作物，其他之土地所有

人，為使水通過得使用之，否則必更設置同一目的之工

作物，曠廢財物殊甚」。因此，係土地所有權人為排疏

土地上之水，得利用鄰地所有權人之排水設施，避免更

設排水工作物，致生財物曠廢。與本件加壓站係將自來

水加壓排入秀崗山莊供住戶使用情形，自屬不同。故秀

崗山莊住戶對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使用應無同條規定之

適用或準用，該部分主張，自有未合。

　（2）原告又以系爭加壓站為開發興建秀岡山莊所必備之共用

設施，屬環境影響說明書許可開發之自來水供水系統，

為輔助秀岡山莊建築物之經濟目的而設，因系爭加壓站

不論在經濟功能、社會事實，法律規定，均與秀崗山莊

社區之建築物有不可分離之特性，當為系爭房屋及其他

社區住戶所有房屋之構成部分、附屬建築物或從物，其

所有權應歸原告及其他住户所有，自有對世效力之使用

權云云，執為主張。且提出環境影響說明書為證（見原

審卷一第350頁）。然查：系爭水池及加壓站未經保存登

記，有拍賣附表在「使用情形」欄載述明確（見原審卷

一第33頁），自無從由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登記確認屬

原告之所有或共有。再者，系爭房屋為87北水使字第20

號使用執照所屬建築物，經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辦理

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依該登記案所附建物測量成

果圖、使用執照及竣工圖等相關文件，該建築物為二層

建物，主要用途為住家用，建築基地為秀岡一段125地

號，並無系爭水池及加壓站等設備，有同事務所109年4

月15日函可參（見原審卷一第189頁）。尚難以系爭水池

及加壓站為系爭房屋或秀崗山莊構造之一部，確認系爭

水池及加壓站為附屬物或附屬建築物。又非主物之成

分，常助主物之效用，而同屬於一人者，為從物，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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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條定有明文。從物既非主物之成分，自為獨立之

物，故主物與從物乃獨立二物的相對關係，僅因主物、

從物同屬一人所有，而發生主物之處分效力及於從物之

效果。並非某物因常助另一物之效用，即成為另一物所

有權人所有之從物。原告僅因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對秀崗

山莊具有重要經濟功能，即謂系爭水池及加壓站為原告

系爭房屋或秀崗山莊之從物，原告對系爭水池及加壓站

具有所有權云云，顯屬誤會。原告此項主張，無論從經

濟功能、社會事實，法律規定，均無從認定原告具有所

有權，自不可取。

　（3）原告復主張：秀岡公司已將系爭水池及加壓站等公共設

施先後移交占有及管理權予一期管委會、秀岡聯管會負

責管理維護迄今。其為秀岡山莊住戶之一，長年使用系

爭水池及加壓站並缴納使用水費迄今，自屬系爭水池及

加壓站之占用人，得依民法第962條後段規定，具有使用

權云云。惟按占有物妨害防止請求權之行使，以占有人

之占有有被侵奪之虞為要件。與所有權及其他物權排他

支配力有受不法妨害之虞不同，此觀同條及民法第767條

之規定自明。被告對原告主張占用系爭水池及加壓站，

並不爭執，但仍辯以原告僅是實際使用者，並無管理權

限等語（見本院卷第177頁），原告就其對系爭水池及加

壓站具有所有權或其他物權使用權，未能舉證說明，被

告所辯，已非無據。是原告僅係占有管領系爭水池及加

壓站，僅於占有將遭侵奪之虞，始生民法第962條後段之

效力，與原告確認對系爭水池及加壓站擁有所有權或其

他物權之支配力並無涉。

　（4）原告另以其得依自來水法第23絛、類推適用自來水法第

61條之1、第61條之2、第836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

具有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使用權存在云云，執為主張。

依自來水法第23條規定：「本法所稱用水設備，係指自

來水用戶，因接用自來水所裝設之進水管、量水器、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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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開關、分水支管、衛生設備之連接水管及水栓、

水閥及加壓設施等。前項加壓設施中屬自來水事業依本

法第六十一條規定無法供水者，自來水用戶為接用自來

水，於總表後至建築物前所設置之加壓設備、蓄（配）

水池、操作室、受水管、開關及水栓等設備，統稱為用

戶加壓受水設備」。同法第61-1條第5 項規定：「用戶

加壓受水設備所使用之土地非屬用戶所有，但自自來水

事業供水日起，使用年限已達十年以上者，其用戶就該

等土地視為有地上權存在，得於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同意，並保證工程完畢後恢復原狀下，在取得土地

所有權前為必要之維護與更新」。因此，原告之主張無

非以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在供系爭房屋及秀崗山莊使用10

年以上，應使上訴人對該等設施享有與地上權類似效力

之權利，故應類推適用同法第61-1條第5 項之規定。惟

稱普通地上權者，謂以在他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築物或其

他工作物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又物權除依法律或

習慣外，不得創設，分別為民法第832條、第757條所明

定。因地上權之設定須以土地為標的，原告逕以類推適

用方式，在非屬土地之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創設類似地

上權之物權，自於法不合，並不可採。

　（5）綜上，原告對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並無物權之使用權，無

從對任何繼受取得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第三人主張權

利。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原告就被告公開拍賣附表所載系爭

水池及加壓站之使用權存在，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結論：原告追加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 78 條，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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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美雲

　　　　　　　　　　　　　　法　官　王　廷

　　　　　　　　　　　　　　法　官　古振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廖逸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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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更一字第65號
上  訴  人  
即追加之訴
原告        張世興  
訴訟代理人  張日昌律師
            陳瓊苓律師
被 上訴 人
即追加之訴
被告        吳啟孝律師即秀岡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破產管理
            人      
訴訟代理人  嚴逸隆律師
參  加  人  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中平  
訴訟代理人  陳婉儀  
上列當事人間第三人異議之訴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9年9月23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5794號判決提起上訴，並於本院前審為訴之追加，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於114年4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追加之訴（除確定部分外）駁回。
第二審追加之訴訴訟費用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由上訴人即追加之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上訴人即追加之訴原告（下稱原告）主張：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97年度執破字第3號進行破產人秀崗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秀崗公司）破產事件，並定於民國109年1月9日下午3時在行義聯合法律事務所臺北市○○○路0段00號9樓902室公開拍賣（下稱系爭破產執行事件），於拍賣附表編號1及6號，秀崗公司所有坐落在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上8號水池及加壓站（包含加壓站機械設備）、同段61-19及61-66地號土地上之10甲號水池及加壓站（包含加壓站機械設備，下合稱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係伊所有門牌號碼同市區○○0街0巷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及所屬秀崗山莊社區自87年3月12日起使用迄今之自來水供應加壓設施所在。因系爭水池及加壓站為秀崗公司出售秀崗山莊社區各戶時，承諾買受人願闢建予秀崗山莊全體住戶共同使用，其與秀崗山莊之住戶對於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使用權，凡買受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人均應受拘束，不得任意禁止伊之使用或對伊索討費用等情。追加之訴聲明：確認原告就被上訴人即追加之訴被告（下稱被告）108年12月12日公開拍賣附表所載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使用權存在（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均因最高法院駁回上訴，而告確定）。
二、被告則以：系爭破產執行事件拍賣公告已記載拍定人不得變更拍賣標的物之用途，並無妨害原告日後用水之虞。況伊從未禁止或阻撓原告使用系爭水池及加壓站，本件判決亦無法禁止繼受人主張權利，而無訴之利益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追加之訴駁回。
三、被告就原告主張係於95年12月11日登記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系爭房屋以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作為供水設施所在。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係依據臺北自來水事業處88年7月30日北市水供字第8820892800號函審查合格之「大台北華城-秀岡山莊自來水系統」供水計畫書申請新設供水設施，並不爭執（見更前卷第47頁、本院卷第178頁），且有建物登記謄本、臺北自來水事業處109年6月22日北市水技字第1096013462號函可資佐據（見原審卷一第27、481至482頁），堪認為真實。惟被告仍以前詞置辯。是本件之爭點厥在於：原告主張其對系爭水池及加壓站有使用權之起訴是否有確認利益？凡買受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人是否均應受原告及秀崗山莊對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使用權之拘束？
（一）確認利益部分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原告以其對被告具有債權關係（約定使用權）及物權關係（鄰地所有權人使用權），確認其就系爭水池及加壓站有使用權，且其可能為買受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人禁止使用之不安狀態，得以確認之訴除去云云，為其提起確認之訴之依據。惟查，被告自陳：其並未否認原告對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具有約定之使用權等語（見本院卷第175頁）。因債權契約具相對性，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其他特別情形外，僅對當事人發生效力，原告之使用既未遭被告否認，應無不安之狀態可言。又原告即使本於物權使用權之法律關係對於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具有使用權，因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尚在進行拍賣程序，尚未有人買受，本件確認之訴無法預為排除未來買受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人妨害原告使用系爭水池及加壓站行為。因此，被告辯稱本件確認之訴並無確認利益，尚非無據。
（二）使用權拘束力部分　　　
　　　縱原告主觀認其在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使用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得以本件確認之訴確認原告對於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使用權存在，且該使用權得以拘束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買受人，除去該危險。因此，原告對於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使用權存在及拘束力為何，亦得析述如下：
　 1、約定使用權部分
　（1）原告以秀岡公司與秀崗山莊社區各戶預售屋買受人間之買賣合約第十三條第㈣款約定：「乙方（即秀崗公司）依計劃留設之道路、步道、綠帶及其他公共設施等，由乙方闢建予秀崗山莊全體住戶共同使用，…」、秀崗山莊第一期管理委員會（下稱第一期管委會）與秀岡公司於96年1月30日簽署之確認書（下稱確認書）亦載有「甲方住戶（即秀崗山莊各戶買受人）與乙方簽訂土地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時，除取得購買標的之房屋、土地所有權外，乙方既依約將所闢建如附圖所示公共設施(含汙水處理廠及自來水加壓站)提供甲方使用，則甲方住戶所支付之價款其中一部分，當然包括永久使用乙方所提供如附圖所示公共設施(含汙水處理廠及自來水加壓站)之對價無誤」，且有秀崗山莊環境影響說明書第5章5.2.9「公共設施系統」「一、供水系統（1）自來水系統」之記載，包含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在內之供水系統屬開發興建秀岡山莊公共設施之一部分，主張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屬秀崗山莊之公共設施，依約享有永久使用權云云，且提出秀崗山莊土地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確認書、環境影響說明書為據（見更前卷第155頁；原審卷一第151、350頁）。惟上開約定要僅為秀崗山莊社區各戶買受人與被告間之約定，因債權契約原則上僅具相對性，並不拘束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買受人。原告是項主張，已有未合。
　（2）雖原告又以秀崗山莊社區應屬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3條所規定多數各自獨立使用之建築物、公寓大廈，其共同設施之使用與管理具有整體不可分性之集居地區，得準用同條例之相關規定。且該山莊守則（下稱系爭守則）第2 條規定：「所謂公共設備，係指公眾需要之各項設備，凡供電設施、供水設施、汙水處理設備、電話設備等皆屬之」，因系爭守則之性質實際為全社區之規約，且規約依同條例第23條第2 項規定本應載明專有部分及共用部分之範圍，主張：系爭水池及加壓站既為上開記載中之「供水設施」，故應屬秀崗山莊社區之法定共用部分或約定共用部分云云，且提出「售屋合約及住戶守則公約樣例」（即系爭守則）為證（見本院卷第305至311頁）。然原告自陳：秀崗山莊係位於新店區西南方新店溪上游之大型新市鎮開發計畫，為「大臺北華城都市計劃」內最南端之造鎮開發計畫，原規劃分五期興建，嗣因秀崗公司破產未能依預定計畫興建完成等語（見本院卷第283頁），核與秀崗公司於環境影響說明書中所提出「計畫基地分區面積及施工順序」註明：「施工期第一期有部分住宅區（約3 公頃）及計畫道路已經完工」相符（見原審卷一第344頁）。依同條例第3條第12款就規約之定義，規定：「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共同遵守事項」，系爭守則尚非經全體秀崗山莊社區居民共同參與約定，或經社區內召開大會通過成立規約之決議，顯與上開規定不合。因此，自不得以系爭守則載有供水設施，即謂系爭守則為秀崗山莊之規約，並業將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定明為法定或約定之共用部分，而生買受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人應受系爭守則規定拘束之效力，此部分主張，要屬誤會。
　（3）原告復以其與秀崗山莊社區現住戶，因各專有該建築物之一部或共同居住其內，形成一共同團體。秀崗山莊現住戶團體就系爭水池及加壓站為供全體住戶共同使用乙事，已就預定買賣契約書第十三條第㈣款約定及確認書第2 條之約定，達成意思表示一致，被上訴人擬自團體中脫退而由其繼受人加入團體，依團體法理及民法第799條之1第4 項規定，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係供伊及其他住戶共同使用，亦可拘束買受之繼受人云云，執為上訴理由。然原告與秀崗山莊社區現住戶，為何因各專有該建築物之一部或共同居住其內，即形成一共同團體，並有團體法理之適用，原告並未具體說明依據，已難為其有利之認定。再者，民法第799條之1第4 項係規定區分所有權人間依規約所生之權利義務，繼受人應受拘束。預定買賣契約書第十三條第㈣款約定及確認書第2 條之約定均分別為預售屋買受人或第一期管委會與秀崗公司訂定之約定如上述，並未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12款規定，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決議為規約。從而，上開約定內容效力，自無民法第799條之1第4項規定之適用。縱原告主張之本意係秀崗公司本於秀崗山莊土地所有權人身分，原屬秀崗山莊住戶之一員，因逐一與秀崗山莊住戶簽訂預定買賣契約書第十三條第㈣款約定及確認書第2 條之約定，得到全體住戶對系爭水池及加壓站應為該社區公共設施默示同意之合意，嗣後秀崗公司將其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所有權及土地應有部分讓與第三人，除有特別情事外，其受讓人對於上開約定之存在，通常即有可得而知之情形，而應受上開約定之拘束云云。然秀崗山莊現住戶僅係秀崗公司施工第一期完成部分之住戶，並非全體住戶如上述，無法以目前住戶間之同意代替全體住戶須就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共同使用達成之合意。且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並非秀崗山莊社區之共用部分如上述，並無因秀崗公司拍賣後，買受人有瞭解預定買賣契約書第十三條第㈣款約定及確認書第2 條約定之必要，而發生可得而知之情形，故該部分主張，亦難可採。
　（4）綜上，原告對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固有約定之使用權，但秀崗公司之繼受人不受該使用權之拘束。　　　 
　 2、物權使用權部分
　（1）原告主張其依民法第800條之1準用第780條前段、第786第1項前段規定，得使用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並設置管線。因上開土地所有權人得使用鄰地所有權人工作物之規定，係基於不動產相鄰所生之對物關係，鄰地所有人使用權，具有對世效力，故當然對於買受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人具有拘束力云云。惟依民法第780條前段規定，土地所有權人因使其土地之水通過，得使用鄰地所有權人所設置之工作物。立法意旨在於「高地及低地之所有人為疏水，故於自己土地上設工作物，其他之土地所有人，為使水通過得使用之，否則必更設置同一目的之工作物，曠廢財物殊甚」。因此，係土地所有權人為排疏土地上之水，得利用鄰地所有權人之排水設施，避免更設排水工作物，致生財物曠廢。與本件加壓站係將自來水加壓排入秀崗山莊供住戶使用情形，自屬不同。故秀崗山莊住戶對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使用應無同條規定之適用或準用，該部分主張，自有未合。
　（2）原告又以系爭加壓站為開發興建秀岡山莊所必備之共用設施，屬環境影響說明書許可開發之自來水供水系統，為輔助秀岡山莊建築物之經濟目的而設，因系爭加壓站不論在經濟功能、社會事實，法律規定，均與秀崗山莊社區之建築物有不可分離之特性，當為系爭房屋及其他社區住戶所有房屋之構成部分、附屬建築物或從物，其所有權應歸原告及其他住户所有，自有對世效力之使用權云云，執為主張。且提出環境影響說明書為證（見原審卷一第350頁）。然查：系爭水池及加壓站未經保存登記，有拍賣附表在「使用情形」欄載述明確（見原審卷一第33頁），自無從由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登記確認屬原告之所有或共有。再者，系爭房屋為87北水使字第20號使用執照所屬建築物，經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依該登記案所附建物測量成果圖、使用執照及竣工圖等相關文件，該建築物為二層建物，主要用途為住家用，建築基地為秀岡一段125地號，並無系爭水池及加壓站等設備，有同事務所109年4月15日函可參（見原審卷一第189頁）。尚難以系爭水池及加壓站為系爭房屋或秀崗山莊構造之一部，確認系爭水池及加壓站為附屬物或附屬建築物。又非主物之成分，常助主物之效用，而同屬於一人者，為從物，民法第68條定有明文。從物既非主物之成分，自為獨立之物，故主物與從物乃獨立二物的相對關係，僅因主物、從物同屬一人所有，而發生主物之處分效力及於從物之效果。並非某物因常助另一物之效用，即成為另一物所有權人所有之從物。原告僅因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對秀崗山莊具有重要經濟功能，即謂系爭水池及加壓站為原告系爭房屋或秀崗山莊之從物，原告對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具有所有權云云，顯屬誤會。原告此項主張，無論從經濟功能、社會事實，法律規定，均無從認定原告具有所有權，自不可取。
　（3）原告復主張：秀岡公司已將系爭水池及加壓站等公共設施先後移交占有及管理權予一期管委會、秀岡聯管會負責管理維護迄今。其為秀岡山莊住戶之一，長年使用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並缴納使用水費迄今，自屬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占用人，得依民法第962條後段規定，具有使用權云云。惟按占有物妨害防止請求權之行使，以占有人之占有有被侵奪之虞為要件。與所有權及其他物權排他支配力有受不法妨害之虞不同，此觀同條及民法第767條之規定自明。被告對原告主張占用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並不爭執，但仍辯以原告僅是實際使用者，並無管理權限等語（見本院卷第177頁），原告就其對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具有所有權或其他物權使用權，未能舉證說明，被告所辯，已非無據。是原告僅係占有管領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僅於占有將遭侵奪之虞，始生民法第962條後段之效力，與原告確認對系爭水池及加壓站擁有所有權或其他物權之支配力並無涉。
　（4）原告另以其得依自來水法第23絛、類推適用自來水法第61條之1、第61條之2、第836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具有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使用權存在云云，執為主張。依自來水法第23條規定：「本法所稱用水設備，係指自來水用戶，因接用自來水所裝設之進水管、量水器、受水管、開關、分水支管、衛生設備之連接水管及水栓、水閥及加壓設施等。前項加壓設施中屬自來水事業依本法第六十一條規定無法供水者，自來水用戶為接用自來水，於總表後至建築物前所設置之加壓設備、蓄（配）水池、操作室、受水管、開關及水栓等設備，統稱為用戶加壓受水設備」。同法第61-1條第5 項規定：「用戶加壓受水設備所使用之土地非屬用戶所有，但自自來水事業供水日起，使用年限已達十年以上者，其用戶就該等土地視為有地上權存在，得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並保證工程完畢後恢復原狀下，在取得土地所有權前為必要之維護與更新」。因此，原告之主張無非以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在供系爭房屋及秀崗山莊使用10年以上，應使上訴人對該等設施享有與地上權類似效力之權利，故應類推適用同法第61-1條第5 項之規定。惟稱普通地上權者，謂以在他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又物權除依法律或習慣外，不得創設，分別為民法第832條、第757條所明定。因地上權之設定須以土地為標的，原告逕以類推適用方式，在非屬土地之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創設類似地上權之物權，自於法不合，並不可採。
　（5）綜上，原告對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並無物權之使用權，無從對任何繼受取得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第三人主張權利。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原告就被告公開拍賣附表所載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使用權存在，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結論：原告追加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 78 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美雲
　　　　　　　　　　　　　　法　官　王　廷
　　　　　　　　　　　　　　法　官　古振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廖逸柔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更一字第65號

上  訴  人  

即追加之訴

原告        張世興  

訴訟代理人  張日昌律師

            陳瓊苓律師

被 上訴 人

即追加之訴

被告        吳啟孝律師即秀岡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破產管理

            人      

訴訟代理人  嚴逸隆律師

參  加  人  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中平  

訴訟代理人  陳婉儀  

上列當事人間第三人異議之訴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9

年9月23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5794號判決提起上訴

，並於本院前審為訴之追加，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於114

年4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追加之訴（除確定部分外）駁回。

第二審追加之訴訴訟費用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由上訴人即追加之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上訴人即追加之訴原告（下稱原告）主張：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以97年度執破字第3號進行破產人秀崗開發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秀崗公司）破產事件，並定於民國109年1月

    9日下午3時在行義聯合法律事務所臺北市○○○路0段00號9樓9

    02室公開拍賣（下稱系爭破產執行事件），於拍賣附表編號

    1及6號，秀崗公司所有坐落在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土

    地上8號水池及加壓站（包含加壓站機械設備）、同段61-19

    及61-66地號土地上之10甲號水池及加壓站（包含加壓站機

    械設備，下合稱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係伊所有門牌號碼同市

    區○○0街0巷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及所屬秀崗山莊社區

    自87年3月12日起使用迄今之自來水供應加壓設施所在。因

    系爭水池及加壓站為秀崗公司出售秀崗山莊社區各戶時，承

    諾買受人願闢建予秀崗山莊全體住戶共同使用，其與秀崗山

    莊之住戶對於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使用權，凡買受系爭水池

    及加壓站之人均應受拘束，不得任意禁止伊之使用或對伊索

    討費用等情。追加之訴聲明：確認原告就被上訴人即追加之

    訴被告（下稱被告）108年12月12日公開拍賣附表所載系爭

    水池及加壓站之使用權存在（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均因最

    高法院駁回上訴，而告確定）。

二、被告則以：系爭破產執行事件拍賣公告已記載拍定人不得變

    更拍賣標的物之用途，並無妨害原告日後用水之虞。況伊從

    未禁止或阻撓原告使用系爭水池及加壓站，本件判決亦無法

    禁止繼受人主張權利，而無訴之利益等語，資為抗辯。答辯

    聲明:追加之訴駁回。

三、被告就原告主張係於95年12月11日登記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

    人，系爭房屋以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作為供水設施所在。系爭

    水池及加壓站係依據臺北自來水事業處88年7月30日北市水

    供字第8820892800號函審查合格之「大台北華城-秀岡山莊

    自來水系統」供水計畫書申請新設供水設施，並不爭執（見

    更前卷第47頁、本院卷第178頁），且有建物登記謄本、臺

    北自來水事業處109年6月22日北市水技字第1096013462號函

    可資佐據（見原審卷一第27、481至482頁），堪認為真實。

    惟被告仍以前詞置辯。是本件之爭點厥在於：原告主張其對

    系爭水池及加壓站有使用權之起訴是否有確認利益？凡買受

    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人是否均應受原告及秀崗山莊對系爭水

    池及加壓站使用權之拘束？

（一）確認利益部分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

      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

      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

      ，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

      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原告以其對被告具有債

      權關係（約定使用權）及物權關係（鄰地所有權人使用權

      ），確認其就系爭水池及加壓站有使用權，且其可能為買

      受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人禁止使用之不安狀態，得以確認

      之訴除去云云，為其提起確認之訴之依據。惟查，被告自

      陳：其並未否認原告對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具有約定之使用

      權等語（見本院卷第175頁）。因債權契約具相對性，除

      法律另有規定或其他特別情形外，僅對當事人發生效力，

      原告之使用既未遭被告否認，應無不安之狀態可言。又原

      告即使本於物權使用權之法律關係對於系爭水池及加壓站

      具有使用權，因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尚在進行拍賣程序，尚

      未有人買受，本件確認之訴無法預為排除未來買受系爭水

      池及加壓站之人妨害原告使用系爭水池及加壓站行為。因

      此，被告辯稱本件確認之訴並無確認利益，尚非無據。

（二）使用權拘束力部分　　　

　　　縱原告主觀認其在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使用私法上地位有

      受侵害之危險，得以本件確認之訴確認原告對於系爭水池

      及加壓站使用權存在，且該使用權得以拘束系爭水池及加

      壓站之買受人，除去該危險。因此，原告對於系爭水池及

      加壓站使用權存在及拘束力為何，亦得析述如下：

　 1、約定使用權部分

　（1）原告以秀岡公司與秀崗山莊社區各戶預售屋買受人間之

       買賣合約第十三條第㈣款約定：「乙方（即秀崗公司）依

       計劃留設之道路、步道、綠帶及其他公共設施等，由乙

       方闢建予秀崗山莊全體住戶共同使用，…」、秀崗山莊第

       一期管理委員會（下稱第一期管委會）與秀岡公司於96

       年1月30日簽署之確認書（下稱確認書）亦載有「甲方住

       戶（即秀崗山莊各戶買受人）與乙方簽訂土地房屋預定

       買賣契約書時，除取得購買標的之房屋、土地所有權外

       ，乙方既依約將所闢建如附圖所示公共設施(含汙水處理

       廠及自來水加壓站)提供甲方使用，則甲方住戶所支付之

       價款其中一部分，當然包括永久使用乙方所提供如附圖

       所示公共設施(含汙水處理廠及自來水加壓站)之對價無

       誤」，且有秀崗山莊環境影響說明書第5章5.2.9「公共

       設施系統」「一、供水系統（1）自來水系統」之記載，

       包含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在內之供水系統屬開發興建秀岡

       山莊公共設施之一部分，主張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屬秀崗

       山莊之公共設施，依約享有永久使用權云云，且提出秀

       崗山莊土地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確認書、環境影響說

       明書為據（見更前卷第155頁；原審卷一第151、350頁）

       。惟上開約定要僅為秀崗山莊社區各戶買受人與被告間

       之約定，因債權契約原則上僅具相對性，並不拘束系爭

       水池及加壓站之買受人。原告是項主張，已有未合。

　（2）雖原告又以秀崗山莊社區應屬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3條

       所規定多數各自獨立使用之建築物、公寓大廈，其共同

       設施之使用與管理具有整體不可分性之集居地區，得準

       用同條例之相關規定。且該山莊守則（下稱系爭守則）

       第2 條規定：「所謂公共設備，係指公眾需要之各項設

       備，凡供電設施、供水設施、汙水處理設備、電話設備

       等皆屬之」，因系爭守則之性質實際為全社區之規約，

       且規約依同條例第23條第2 項規定本應載明專有部分及

       共用部分之範圍，主張：系爭水池及加壓站既為上開記

       載中之「供水設施」，故應屬秀崗山莊社區之法定共用

       部分或約定共用部分云云，且提出「售屋合約及住戶守

       則公約樣例」（即系爭守則）為證（見本院卷第305至31

       1頁）。然原告自陳：秀崗山莊係位於新店區西南方新店

       溪上游之大型新市鎮開發計畫，為「大臺北華城都市計

       劃」內最南端之造鎮開發計畫，原規劃分五期興建，嗣

       因秀崗公司破產未能依預定計畫興建完成等語（見本院

       卷第283頁），核與秀崗公司於環境影響說明書中所提出

       「計畫基地分區面積及施工順序」註明：「施工期第一

       期有部分住宅區（約3 公頃）及計畫道路已經完工」相

       符（見原審卷一第344頁）。依同條例第3條第12款就規

       約之定義，規定：「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

       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

       共同遵守事項」，系爭守則尚非經全體秀崗山莊社區居

       民共同參與約定，或經社區內召開大會通過成立規約之

       決議，顯與上開規定不合。因此，自不得以系爭守則載

       有供水設施，即謂系爭守則為秀崗山莊之規約，並業將

       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定明為法定或約定之共用部分，而生

       買受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人應受系爭守則規定拘束之效

       力，此部分主張，要屬誤會。

　（3）原告復以其與秀崗山莊社區現住戶，因各專有該建築物

       之一部或共同居住其內，形成一共同團體。秀崗山莊現

       住戶團體就系爭水池及加壓站為供全體住戶共同使用乙

       事，已就預定買賣契約書第十三條第㈣款約定及確認書第

       2 條之約定，達成意思表示一致，被上訴人擬自團體中

       脫退而由其繼受人加入團體，依團體法理及民法第799條

       之1第4 項規定，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係供伊及其他住戶共

       同使用，亦可拘束買受之繼受人云云，執為上訴理由。

       然原告與秀崗山莊社區現住戶，為何因各專有該建築物

       之一部或共同居住其內，即形成一共同團體，並有團體

       法理之適用，原告並未具體說明依據，已難為其有利之

       認定。再者，民法第799條之1第4 項係規定區分所有權

       人間依規約所生之權利義務，繼受人應受拘束。預定買

       賣契約書第十三條第㈣款約定及確認書第2 條之約定均分

       別為預售屋買受人或第一期管委會與秀崗公司訂定之約

       定如上述，並未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12款規定，

       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決議為規約。從而，上開約定

       內容效力，自無民法第799條之1第4項規定之適用。縱原

       告主張之本意係秀崗公司本於秀崗山莊土地所有權人身

       分，原屬秀崗山莊住戶之一員，因逐一與秀崗山莊住戶

       簽訂預定買賣契約書第十三條第㈣款約定及確認書第2 條

       之約定，得到全體住戶對系爭水池及加壓站應為該社區

       公共設施默示同意之合意，嗣後秀崗公司將其系爭水池

       及加壓站之所有權及土地應有部分讓與第三人，除有特

       別情事外，其受讓人對於上開約定之存在，通常即有可

       得而知之情形，而應受上開約定之拘束云云。然秀崗山

       莊現住戶僅係秀崗公司施工第一期完成部分之住戶，並

       非全體住戶如上述，無法以目前住戶間之同意代替全體

       住戶須就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共同使用達成之合意。且系

       爭水池及加壓站並非秀崗山莊社區之共用部分如上述，

       並無因秀崗公司拍賣後，買受人有瞭解預定買賣契約書

       第十三條第㈣款約定及確認書第2 條約定之必要，而發生

       可得而知之情形，故該部分主張，亦難可採。

　（4）綜上，原告對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固有約定之使用權，但

       秀崗公司之繼受人不受該使用權之拘束。　　　 

　 2、物權使用權部分

　（1）原告主張其依民法第800條之1準用第780條前段、第786

       第1項前段規定，得使用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並設置管線。

       因上開土地所有權人得使用鄰地所有權人工作物之規定

       ，係基於不動產相鄰所生之對物關係，鄰地所有人使用

       權，具有對世效力，故當然對於買受系爭水池及加壓站

       之人具有拘束力云云。惟依民法第780條前段規定，土地

       所有權人因使其土地之水通過，得使用鄰地所有權人所

       設置之工作物。立法意旨在於「高地及低地之所有人為

       疏水，故於自己土地上設工作物，其他之土地所有人，

       為使水通過得使用之，否則必更設置同一目的之工作物

       ，曠廢財物殊甚」。因此，係土地所有權人為排疏土地

       上之水，得利用鄰地所有權人之排水設施，避免更設排

       水工作物，致生財物曠廢。與本件加壓站係將自來水加

       壓排入秀崗山莊供住戶使用情形，自屬不同。故秀崗山

       莊住戶對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使用應無同條規定之適用

       或準用，該部分主張，自有未合。

　（2）原告又以系爭加壓站為開發興建秀岡山莊所必備之共用

       設施，屬環境影響說明書許可開發之自來水供水系統，

       為輔助秀岡山莊建築物之經濟目的而設，因系爭加壓站

       不論在經濟功能、社會事實，法律規定，均與秀崗山莊

       社區之建築物有不可分離之特性，當為系爭房屋及其他

       社區住戶所有房屋之構成部分、附屬建築物或從物，其

       所有權應歸原告及其他住户所有，自有對世效力之使用

       權云云，執為主張。且提出環境影響說明書為證（見原

       審卷一第350頁）。然查：系爭水池及加壓站未經保存登

       記，有拍賣附表在「使用情形」欄載述明確（見原審卷

       一第33頁），自無從由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登記確認屬

       原告之所有或共有。再者，系爭房屋為87北水使字第20

       號使用執照所屬建築物，經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辦理

       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依該登記案所附建物測量成

       果圖、使用執照及竣工圖等相關文件，該建築物為二層

       建物，主要用途為住家用，建築基地為秀岡一段125地號

       ，並無系爭水池及加壓站等設備，有同事務所109年4月1

       5日函可參（見原審卷一第189頁）。尚難以系爭水池及

       加壓站為系爭房屋或秀崗山莊構造之一部，確認系爭水

       池及加壓站為附屬物或附屬建築物。又非主物之成分，

       常助主物之效用，而同屬於一人者，為從物，民法第68

       條定有明文。從物既非主物之成分，自為獨立之物，故

       主物與從物乃獨立二物的相對關係，僅因主物、從物同

       屬一人所有，而發生主物之處分效力及於從物之效果。

       並非某物因常助另一物之效用，即成為另一物所有權人

       所有之從物。原告僅因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對秀崗山莊具

       有重要經濟功能，即謂系爭水池及加壓站為原告系爭房

       屋或秀崗山莊之從物，原告對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具有所

       有權云云，顯屬誤會。原告此項主張，無論從經濟功能

       、社會事實，法律規定，均無從認定原告具有所有權，

       自不可取。

　（3）原告復主張：秀岡公司已將系爭水池及加壓站等公共設

       施先後移交占有及管理權予一期管委會、秀岡聯管會負

       責管理維護迄今。其為秀岡山莊住戶之一，長年使用系

       爭水池及加壓站並缴納使用水費迄今，自屬系爭水池及

       加壓站之占用人，得依民法第962條後段規定，具有使用

       權云云。惟按占有物妨害防止請求權之行使，以占有人

       之占有有被侵奪之虞為要件。與所有權及其他物權排他

       支配力有受不法妨害之虞不同，此觀同條及民法第767條

       之規定自明。被告對原告主張占用系爭水池及加壓站，

       並不爭執，但仍辯以原告僅是實際使用者，並無管理權

       限等語（見本院卷第177頁），原告就其對系爭水池及加

       壓站具有所有權或其他物權使用權，未能舉證說明，被

       告所辯，已非無據。是原告僅係占有管領系爭水池及加

       壓站，僅於占有將遭侵奪之虞，始生民法第962條後段之

       效力，與原告確認對系爭水池及加壓站擁有所有權或其

       他物權之支配力並無涉。

　（4）原告另以其得依自來水法第23絛、類推適用自來水法第6

       1條之1、第61條之2、第836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

       具有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使用權存在云云，執為主張。

       依自來水法第23條規定：「本法所稱用水設備，係指自

       來水用戶，因接用自來水所裝設之進水管、量水器、受

       水管、開關、分水支管、衛生設備之連接水管及水栓、

       水閥及加壓設施等。前項加壓設施中屬自來水事業依本

       法第六十一條規定無法供水者，自來水用戶為接用自來

       水，於總表後至建築物前所設置之加壓設備、蓄（配）

       水池、操作室、受水管、開關及水栓等設備，統稱為用

       戶加壓受水設備」。同法第61-1條第5 項規定：「用戶

       加壓受水設備所使用之土地非屬用戶所有，但自自來水

       事業供水日起，使用年限已達十年以上者，其用戶就該

       等土地視為有地上權存在，得於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同意，並保證工程完畢後恢復原狀下，在取得土地

       所有權前為必要之維護與更新」。因此，原告之主張無

       非以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在供系爭房屋及秀崗山莊使用10

       年以上，應使上訴人對該等設施享有與地上權類似效力

       之權利，故應類推適用同法第61-1條第5 項之規定。惟

       稱普通地上權者，謂以在他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築物或其

       他工作物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又物權除依法律或

       習慣外，不得創設，分別為民法第832條、第757條所明

       定。因地上權之設定須以土地為標的，原告逕以類推適

       用方式，在非屬土地之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創設類似地

       上權之物權，自於法不合，並不可採。

　（5）綜上，原告對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並無物權之使用權，無

       從對任何繼受取得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第三人主張權利

       。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原告就被告公開拍賣附表所載系爭

    水池及加壓站之使用權存在，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結論：原告追加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 78 條，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美雲

　　　　　　　　　　　　　　法　官　王　廷

　　　　　　　　　　　　　　法　官　古振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廖逸柔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更一字第65號

上  訴  人  

即追加之訴

原告        張世興  

訴訟代理人  張日昌律師

            陳瓊苓律師

被 上訴 人

即追加之訴

被告        吳啟孝律師即秀岡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破產管理

            人      

訴訟代理人  嚴逸隆律師

參  加  人  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中平  

訴訟代理人  陳婉儀  

上列當事人間第三人異議之訴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9年9月23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5794號判決提起上訴，並於本院前審為訴之追加，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於114年4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追加之訴（除確定部分外）駁回。

第二審追加之訴訴訟費用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由上訴人即追加之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上訴人即追加之訴原告（下稱原告）主張：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97年度執破字第3號進行破產人秀崗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秀崗公司）破產事件，並定於民國109年1月9日下午3時在行義聯合法律事務所臺北市○○○路0段00號9樓902室公開拍賣（下稱系爭破產執行事件），於拍賣附表編號1及6號，秀崗公司所有坐落在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上8號水池及加壓站（包含加壓站機械設備）、同段61-19及61-66地號土地上之10甲號水池及加壓站（包含加壓站機械設備，下合稱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係伊所有門牌號碼同市區○○0街0巷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及所屬秀崗山莊社區自87年3月12日起使用迄今之自來水供應加壓設施所在。因系爭水池及加壓站為秀崗公司出售秀崗山莊社區各戶時，承諾買受人願闢建予秀崗山莊全體住戶共同使用，其與秀崗山莊之住戶對於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使用權，凡買受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人均應受拘束，不得任意禁止伊之使用或對伊索討費用等情。追加之訴聲明：確認原告就被上訴人即追加之訴被告（下稱被告）108年12月12日公開拍賣附表所載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使用權存在（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均因最高法院駁回上訴，而告確定）。

二、被告則以：系爭破產執行事件拍賣公告已記載拍定人不得變更拍賣標的物之用途，並無妨害原告日後用水之虞。況伊從未禁止或阻撓原告使用系爭水池及加壓站，本件判決亦無法禁止繼受人主張權利，而無訴之利益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追加之訴駁回。

三、被告就原告主張係於95年12月11日登記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系爭房屋以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作為供水設施所在。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係依據臺北自來水事業處88年7月30日北市水供字第8820892800號函審查合格之「大台北華城-秀岡山莊自來水系統」供水計畫書申請新設供水設施，並不爭執（見更前卷第47頁、本院卷第178頁），且有建物登記謄本、臺北自來水事業處109年6月22日北市水技字第1096013462號函可資佐據（見原審卷一第27、481至482頁），堪認為真實。惟被告仍以前詞置辯。是本件之爭點厥在於：原告主張其對系爭水池及加壓站有使用權之起訴是否有確認利益？凡買受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人是否均應受原告及秀崗山莊對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使用權之拘束？

（一）確認利益部分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原告以其對被告具有債權關係（約定使用權）及物權關係（鄰地所有權人使用權），確認其就系爭水池及加壓站有使用權，且其可能為買受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人禁止使用之不安狀態，得以確認之訴除去云云，為其提起確認之訴之依據。惟查，被告自陳：其並未否認原告對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具有約定之使用權等語（見本院卷第175頁）。因債權契約具相對性，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其他特別情形外，僅對當事人發生效力，原告之使用既未遭被告否認，應無不安之狀態可言。又原告即使本於物權使用權之法律關係對於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具有使用權，因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尚在進行拍賣程序，尚未有人買受，本件確認之訴無法預為排除未來買受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人妨害原告使用系爭水池及加壓站行為。因此，被告辯稱本件確認之訴並無確認利益，尚非無據。

（二）使用權拘束力部分　　　

　　　縱原告主觀認其在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使用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得以本件確認之訴確認原告對於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使用權存在，且該使用權得以拘束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買受人，除去該危險。因此，原告對於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使用權存在及拘束力為何，亦得析述如下：

　 1、約定使用權部分

　（1）原告以秀岡公司與秀崗山莊社區各戶預售屋買受人間之買賣合約第十三條第㈣款約定：「乙方（即秀崗公司）依計劃留設之道路、步道、綠帶及其他公共設施等，由乙方闢建予秀崗山莊全體住戶共同使用，…」、秀崗山莊第一期管理委員會（下稱第一期管委會）與秀岡公司於96年1月30日簽署之確認書（下稱確認書）亦載有「甲方住戶（即秀崗山莊各戶買受人）與乙方簽訂土地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時，除取得購買標的之房屋、土地所有權外，乙方既依約將所闢建如附圖所示公共設施(含汙水處理廠及自來水加壓站)提供甲方使用，則甲方住戶所支付之價款其中一部分，當然包括永久使用乙方所提供如附圖所示公共設施(含汙水處理廠及自來水加壓站)之對價無誤」，且有秀崗山莊環境影響說明書第5章5.2.9「公共設施系統」「一、供水系統（1）自來水系統」之記載，包含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在內之供水系統屬開發興建秀岡山莊公共設施之一部分，主張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屬秀崗山莊之公共設施，依約享有永久使用權云云，且提出秀崗山莊土地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確認書、環境影響說明書為據（見更前卷第155頁；原審卷一第151、350頁）。惟上開約定要僅為秀崗山莊社區各戶買受人與被告間之約定，因債權契約原則上僅具相對性，並不拘束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買受人。原告是項主張，已有未合。

　（2）雖原告又以秀崗山莊社區應屬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3條所規定多數各自獨立使用之建築物、公寓大廈，其共同設施之使用與管理具有整體不可分性之集居地區，得準用同條例之相關規定。且該山莊守則（下稱系爭守則）第2 條規定：「所謂公共設備，係指公眾需要之各項設備，凡供電設施、供水設施、汙水處理設備、電話設備等皆屬之」，因系爭守則之性質實際為全社區之規約，且規約依同條例第23條第2 項規定本應載明專有部分及共用部分之範圍，主張：系爭水池及加壓站既為上開記載中之「供水設施」，故應屬秀崗山莊社區之法定共用部分或約定共用部分云云，且提出「售屋合約及住戶守則公約樣例」（即系爭守則）為證（見本院卷第305至311頁）。然原告自陳：秀崗山莊係位於新店區西南方新店溪上游之大型新市鎮開發計畫，為「大臺北華城都市計劃」內最南端之造鎮開發計畫，原規劃分五期興建，嗣因秀崗公司破產未能依預定計畫興建完成等語（見本院卷第283頁），核與秀崗公司於環境影響說明書中所提出「計畫基地分區面積及施工順序」註明：「施工期第一期有部分住宅區（約3 公頃）及計畫道路已經完工」相符（見原審卷一第344頁）。依同條例第3條第12款就規約之定義，規定：「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共同遵守事項」，系爭守則尚非經全體秀崗山莊社區居民共同參與約定，或經社區內召開大會通過成立規約之決議，顯與上開規定不合。因此，自不得以系爭守則載有供水設施，即謂系爭守則為秀崗山莊之規約，並業將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定明為法定或約定之共用部分，而生買受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人應受系爭守則規定拘束之效力，此部分主張，要屬誤會。

　（3）原告復以其與秀崗山莊社區現住戶，因各專有該建築物之一部或共同居住其內，形成一共同團體。秀崗山莊現住戶團體就系爭水池及加壓站為供全體住戶共同使用乙事，已就預定買賣契約書第十三條第㈣款約定及確認書第2 條之約定，達成意思表示一致，被上訴人擬自團體中脫退而由其繼受人加入團體，依團體法理及民法第799條之1第4 項規定，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係供伊及其他住戶共同使用，亦可拘束買受之繼受人云云，執為上訴理由。然原告與秀崗山莊社區現住戶，為何因各專有該建築物之一部或共同居住其內，即形成一共同團體，並有團體法理之適用，原告並未具體說明依據，已難為其有利之認定。再者，民法第799條之1第4 項係規定區分所有權人間依規約所生之權利義務，繼受人應受拘束。預定買賣契約書第十三條第㈣款約定及確認書第2 條之約定均分別為預售屋買受人或第一期管委會與秀崗公司訂定之約定如上述，並未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12款規定，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決議為規約。從而，上開約定內容效力，自無民法第799條之1第4項規定之適用。縱原告主張之本意係秀崗公司本於秀崗山莊土地所有權人身分，原屬秀崗山莊住戶之一員，因逐一與秀崗山莊住戶簽訂預定買賣契約書第十三條第㈣款約定及確認書第2 條之約定，得到全體住戶對系爭水池及加壓站應為該社區公共設施默示同意之合意，嗣後秀崗公司將其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所有權及土地應有部分讓與第三人，除有特別情事外，其受讓人對於上開約定之存在，通常即有可得而知之情形，而應受上開約定之拘束云云。然秀崗山莊現住戶僅係秀崗公司施工第一期完成部分之住戶，並非全體住戶如上述，無法以目前住戶間之同意代替全體住戶須就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共同使用達成之合意。且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並非秀崗山莊社區之共用部分如上述，並無因秀崗公司拍賣後，買受人有瞭解預定買賣契約書第十三條第㈣款約定及確認書第2 條約定之必要，而發生可得而知之情形，故該部分主張，亦難可採。

　（4）綜上，原告對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固有約定之使用權，但秀崗公司之繼受人不受該使用權之拘束。　　　 

　 2、物權使用權部分

　（1）原告主張其依民法第800條之1準用第780條前段、第786第1項前段規定，得使用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並設置管線。因上開土地所有權人得使用鄰地所有權人工作物之規定，係基於不動產相鄰所生之對物關係，鄰地所有人使用權，具有對世效力，故當然對於買受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人具有拘束力云云。惟依民法第780條前段規定，土地所有權人因使其土地之水通過，得使用鄰地所有權人所設置之工作物。立法意旨在於「高地及低地之所有人為疏水，故於自己土地上設工作物，其他之土地所有人，為使水通過得使用之，否則必更設置同一目的之工作物，曠廢財物殊甚」。因此，係土地所有權人為排疏土地上之水，得利用鄰地所有權人之排水設施，避免更設排水工作物，致生財物曠廢。與本件加壓站係將自來水加壓排入秀崗山莊供住戶使用情形，自屬不同。故秀崗山莊住戶對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使用應無同條規定之適用或準用，該部分主張，自有未合。

　（2）原告又以系爭加壓站為開發興建秀岡山莊所必備之共用設施，屬環境影響說明書許可開發之自來水供水系統，為輔助秀岡山莊建築物之經濟目的而設，因系爭加壓站不論在經濟功能、社會事實，法律規定，均與秀崗山莊社區之建築物有不可分離之特性，當為系爭房屋及其他社區住戶所有房屋之構成部分、附屬建築物或從物，其所有權應歸原告及其他住户所有，自有對世效力之使用權云云，執為主張。且提出環境影響說明書為證（見原審卷一第350頁）。然查：系爭水池及加壓站未經保存登記，有拍賣附表在「使用情形」欄載述明確（見原審卷一第33頁），自無從由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登記確認屬原告之所有或共有。再者，系爭房屋為87北水使字第20號使用執照所屬建築物，經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依該登記案所附建物測量成果圖、使用執照及竣工圖等相關文件，該建築物為二層建物，主要用途為住家用，建築基地為秀岡一段125地號，並無系爭水池及加壓站等設備，有同事務所109年4月15日函可參（見原審卷一第189頁）。尚難以系爭水池及加壓站為系爭房屋或秀崗山莊構造之一部，確認系爭水池及加壓站為附屬物或附屬建築物。又非主物之成分，常助主物之效用，而同屬於一人者，為從物，民法第68條定有明文。從物既非主物之成分，自為獨立之物，故主物與從物乃獨立二物的相對關係，僅因主物、從物同屬一人所有，而發生主物之處分效力及於從物之效果。並非某物因常助另一物之效用，即成為另一物所有權人所有之從物。原告僅因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對秀崗山莊具有重要經濟功能，即謂系爭水池及加壓站為原告系爭房屋或秀崗山莊之從物，原告對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具有所有權云云，顯屬誤會。原告此項主張，無論從經濟功能、社會事實，法律規定，均無從認定原告具有所有權，自不可取。

　（3）原告復主張：秀岡公司已將系爭水池及加壓站等公共設施先後移交占有及管理權予一期管委會、秀岡聯管會負責管理維護迄今。其為秀岡山莊住戶之一，長年使用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並缴納使用水費迄今，自屬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占用人，得依民法第962條後段規定，具有使用權云云。惟按占有物妨害防止請求權之行使，以占有人之占有有被侵奪之虞為要件。與所有權及其他物權排他支配力有受不法妨害之虞不同，此觀同條及民法第767條之規定自明。被告對原告主張占用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並不爭執，但仍辯以原告僅是實際使用者，並無管理權限等語（見本院卷第177頁），原告就其對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具有所有權或其他物權使用權，未能舉證說明，被告所辯，已非無據。是原告僅係占有管領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僅於占有將遭侵奪之虞，始生民法第962條後段之效力，與原告確認對系爭水池及加壓站擁有所有權或其他物權之支配力並無涉。

　（4）原告另以其得依自來水法第23絛、類推適用自來水法第61條之1、第61條之2、第836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具有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使用權存在云云，執為主張。依自來水法第23條規定：「本法所稱用水設備，係指自來水用戶，因接用自來水所裝設之進水管、量水器、受水管、開關、分水支管、衛生設備之連接水管及水栓、水閥及加壓設施等。前項加壓設施中屬自來水事業依本法第六十一條規定無法供水者，自來水用戶為接用自來水，於總表後至建築物前所設置之加壓設備、蓄（配）水池、操作室、受水管、開關及水栓等設備，統稱為用戶加壓受水設備」。同法第61-1條第5 項規定：「用戶加壓受水設備所使用之土地非屬用戶所有，但自自來水事業供水日起，使用年限已達十年以上者，其用戶就該等土地視為有地上權存在，得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並保證工程完畢後恢復原狀下，在取得土地所有權前為必要之維護與更新」。因此，原告之主張無非以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在供系爭房屋及秀崗山莊使用10年以上，應使上訴人對該等設施享有與地上權類似效力之權利，故應類推適用同法第61-1條第5 項之規定。惟稱普通地上權者，謂以在他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又物權除依法律或習慣外，不得創設，分別為民法第832條、第757條所明定。因地上權之設定須以土地為標的，原告逕以類推適用方式，在非屬土地之系爭水池及加壓站，創設類似地上權之物權，自於法不合，並不可採。

　（5）綜上，原告對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並無物權之使用權，無從對任何繼受取得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第三人主張權利。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原告就被告公開拍賣附表所載系爭水池及加壓站之使用權存在，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結論：原告追加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 78 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美雲

　　　　　　　　　　　　　　法　官　王　廷

　　　　　　　　　　　　　　法　官　古振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廖逸柔

　　　　　　

　　　



